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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            ：
您好，我校是合肥润安公学。现因需要：已经决定和贵单位签订合肥润安公学食堂大宗食品原材料采购，合同价    元。为了更好地保持我们的合作关系，建立良好的公平竞争秩序，保证双方在业务交往活动中做到诚信、廉洁、高效与共赢，现将我校采购有关规定通知如下，请协助并遵守：
1、不得向我校人员回扣现金、私见并送礼物；
2、不得宴请我校人员，更不得邀请我校人员参加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；
3、如我校人员索取回扣或礼物，无理刁难或在商业谈判中有不公正行为，请立即通知我校。如调查属实，我校将给予举报人员适当的奖励。
请贵公司在处理与我校工作人员关系时，以简单、透明为原则，在与我校的商业关系中不可夹杂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，否则：
1、我校将按合同额的10%对贵公司进行处罚；
2、我校将取消贵单位的供应资格，所有因此而导致的损失由贵方自行承担；
3、我校保留追究贵公司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让我们相互协作，为建立健康、公平的商业秩序而努力。
此件与双方所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请贵公司收到公函后签字并盖章回传我校，谢谢您的配合。
投诉受理电话：15655151110 13966768112
投诉受理邮箱：2232636206@qq.com
特此致函



供应单位签字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肥润安公学法规部
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十二、投标书

附件：

